
关于“10·23”事故的调查报告

2022年10月23日11时30分许，在北海市海城区***************的北海市海城区橦汀苑1#、4#住宅楼，5#

商业住宅楼，S1、S2商业楼及值班室1项目（以下简称“橦汀苑项目”）工地内，发生一起一名作业人员在4#

住宅楼4楼面板上对作业用混凝土振动器进行检修过程中，不慎触电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故。为了查清事

故原因，认定事故性质和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办法》，经海城区人

民政府授权，2022年11月4日成立了由海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黄雨辉为组长，海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海城区应急管理局、海城区总工会、海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海城区司法

局、海城区高德街道办事处、北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高德执法大队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10·23”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

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原因等情况，经过调查

组成员充分讨论，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厘清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事故发生单位人员的处

理意见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 建 设 单 位 。 北 海 霓 晖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 霓 晖 公 司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法定代表人姚业凤，企业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2021年3月25日成立，营业期限为长期，

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住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监 理 单 位 。 广 西 中 垚 建 设 工 程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 中 垚 公 司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法定代表人刘广生，企业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叁佰万圆整，2020年8月3日成立，营业期限为长期，经营范围包括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企业管理;政府采购代理服务；采购代理服务:财务咨

询;物业管理:工商登记代理代办：税务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 施 工 单 位 。 广 西 中 洪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 中 洪 公 司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所在地北海市***************，法定代表人刘京华，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注册资本壹亿圆整，1994年1月6日成立，营业期限至2032年06月16日，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消防设施工程施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筑智

能化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修；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 劳 务 单 位 。 北 海 成 华 悦 建 筑 劳 务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 成 华 悦 公 司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所在地北海市***************，法定代表人蒋翠明，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

资)，注册资本贰佰万圆整，2018年6月28日成立，营业期限至2038年06月27日，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劳务分包;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土方工程施工，路桥工程施工，防水工程施工，钢结

构工程施工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水电安装，保洁服务，物业服务;机械设备、建筑工程设备租赁;金属材料、五

金交电、机电设备、仪器仪表、电线电缆、电子产品、针纺织品的批发与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橦汀苑项目为霓晖公司的建设项目，位于***************，包含1#、4#住宅楼，5#商业住宅楼，S1、S2

商业楼及值班室等主体项目的建设，建设总面积28350.42m²。

2022年6月2日，霓晖公司与中垚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监理酬金为人民币贰拾捌万三仟伍佰零肆元贰

角(￥283 504.2元)]后，于同月8日与中洪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肆仟陆佰拾伍万陆仟贰佰捌

拾元肆角贰分(￥46 756 280.42元)]，将橦汀苑项目发包给中洪公司施工。中洪公司在将橦汀苑项目承接下来后，于同

月17日与成华悦公司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签约合同价为柒佰壹拾万元整(小写:7 100 000.00)],将项目的劳务作

业分包给成华悦公司。

1.经现场勘验，事故设备混凝土振动器电动机绕组与外壳以及连接振动器的电缆的绝缘电阻是合格的，但

鉴于勘验时的工况和事故发生时的工况不一定相同，无法判断事故发生时振动棒是否漏电。

2.事故设备混凝土振动器使用三相三线交流电源，所采用的电源线应是四芯电缆而非三芯电缆，即振动器

没有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在金属外壳应接PE线，振动器带“缺陷”使用。

3.事故设备混凝土振动器所使用的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由三段电缆连接而成，中间有两处连接，违反了

规定。

4.勘验时由于事故发生时事故现场的电源线路、配电箱、开关箱都无法找到，无法判断电源线路、配电

箱、开关箱是否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规范中的规定。

2022年10月23日上午，吴方龙、席忠会、杨再平等人按照成华悦公司的混凝土班组长官正军的安排，陆陆

续续进入橦汀苑项目工地，其中席忠会、吴方龙两人在进入工地后，一同将存放在工地库房中的混凝土振动



器、电线、耙子等作业工具搬运至4#住宅楼4楼面板。约上午30分许，正蹲在4#住宅楼4楼面板上进行作业的

席忠会站起来后突然发现，刚刚还在其一旁对混凝土振动器开机检修的吴方龙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在了地上。

            

席忠会看见吴方龙倒在地上后，连忙叫唤了吴方龙几声，在未得到吴方龙回应后便怀疑吴方龙可能在启动

混凝土振动器时触电了，于是便向混凝土振动器连接电线的开关处跑去准备关电。当席忠会跑到开关处发现开

关可能因为跳闸已处于关闭状态后，便跑下楼进行求援，当时正待在一楼的杨再平等人听到席忠会的呼喊后，

便立即向四楼跑去。与此同时，正在工地外围进行卫生检查的中洪公司项目部安全员陈艳荣听到工地传出有人

触电信息后，也立即往出事的4#住宅楼4楼面板跑去，陈艳荣在赶赴途中，拨打了项目经理刘兆强的电话报告

了事故。刘兆强在收到陈艳荣的事故报告信息后，立即电话向中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京华进行上报，刘京华

则在收到事故信息后，因刘兆强事发时在江西出差，便电话安排公司副总刘义来负责事故的对接及处理工作的

同时，安排张鹏、陈俊杰、黄继昌等人到现场协助开展救助工作，陈俊杰在收到信息并赶赴现场途中，向海城

区应急管理局进行了事故报告。约11时40分许，收到信息赶到现场的120医务人员将吴方龙送至北海市第二人

民医院抢救，12时40分许，吴方龙因电流效应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死者吴方龙，男，**岁,身份证登记住址为贵州省***************，身份证号码:

52***************。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9万元，主要为中洪公司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工亡费用。

（一）直接原因

吴方龙在未做好防护措施（穿戴绝缘胶鞋和绝缘手套）情况下，对带有用电“缺陷”的混凝土振动器进行

接电，最终导致不慎触电死亡是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吴方龙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而上岗作业，安全意识淡薄，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安全风险意识，分

析和判断不足，对作业环境和所使用工具的安全情况辨识不清。

2.中洪公司作为涉事故项目的建设单位，以包代管，对进场劳务作业人员管理缺失，未将劳务分包单位派

遣的劳务作业人员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未对劳务作业人的教育培训情况进行审查，未督促劳务分包

单位或者自行对劳务作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现场管理混乱，将劳务发包后，未对劳务分包公

司的现场作业情况进行协调、管理，落实作业现场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工作，致使未能及时发现作业工具存

在用电“缺陷”和长期得不到维护保养的安全隐患以及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劳务作业人员未按规定做好防护措

施便违规进行用电作业等行为。

3.成华悦公司作为涉事故项目的劳务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未落实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和技术交底工作，未落实涉事故的混凝土振动器管理和维护工作，未严格落实对劳务作业人员的现场监督工

作，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班组长未按规定配备防护用品给劳务作业人员等违法行为。

调查组经调查，认定“10·23”事故为一起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1.吴方龙，成华悦公司派遣的混凝土工，安全意识淡薄，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上岗作业，未对自己作业

环境以及将要使用的混凝土振动器、电线、电源插座等工具认真进行安全性检查，以及违规在未做好防护措施

（穿戴绝缘胶鞋和绝缘手套）情况下冒险对混凝土振动器进行接电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在

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官正军，成华悦公司派遣的混凝土班组组长，未认真落实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技术交底工

作，未落实涉事故的混凝土振动器管理和维护工作，未落实作业现场监督工作，致使吴方龙未对作业环境和所

使用工具的安全情况进行辨识进行作业，以及未按规定未做好防护措施（穿戴绝缘胶鞋和绝缘手套）冒险作业

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并得到制止。建议由成华悦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及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3.姚业凤，霓晖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未依法履行作为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应负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主要

是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

效实施、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违法行为。姚

业凤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等相关规定，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

等部门依法给与行政处罚。

4.刘兆强，中洪公司橦汀苑项目经理，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现场施工组织管理不严，对劳务从业人员未

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和未按规定配备防护用品上岗作业等问题失察。刘兆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等相关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

给与行政处罚。

5.蒋翠明，成华悦公司法定代表人，未依法履行作为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应负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主要是

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

实施、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违法行为。蒋翠

明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等相关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

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给与行政处罚。

（二)对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霓晖公司存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缺失，主要是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未保证本单位安

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霓晖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

条、第四十一条等相关规定，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等部门依法给与行政处罚。

2.中洪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缺失，主要是以包代管，对进场劳务作业人员管理缺

失，未将劳务分包单位派遣的劳务作业人员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未对劳务作业人的教育培训情况进

行审查，未督促劳务分包单位或者自行对劳务作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现场管理混乱，将劳务

发包后，未对劳务分包公司的现场作业情况进行协调、管理，落实作业现场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工作，致使

未能及时发现作业工具存在用电“缺陷”和长期得不到维护保养的安全隐患以及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劳务作业

人员未按规定做好防护措施便违规进行用电作业等行为。中洪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等相关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

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3.成华悦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缺失，主要是未落实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

技术交底工作，未落实涉事故的混凝土振动器管理和维护工作，未严格落实对劳务作业人员的现场监督工作，

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班组长未按规定配备防护用品给劳务作业人员等违法行为。成华悦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等相关规定，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给与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1.相关事故单位要深刻吸取这起事故的教训，从根本上强化生产安全，坚决克服重生产、重效益、轻安

全、轻投入的思想和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安全生产责任和法律意识，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切实提高对安全生产

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坚决把安全生产各项工措施落到实处。要按有关规定报告事故情况，不得有瞒

报、谎报行为。

2.相关事故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真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和项目经理负责制，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各项规

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要进一步加大安全检查力度，治理和纠正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违法违规行为。

3.建设工程施工单位要加强工程劳务分包管理，不能以包代管，要抓好施工人员安全教育教训管理和安全

施工技术交底，落实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现场监督，对施工全过程开展“无缝隙”安全巡查，及时发现和制

止违规施工作业，确保事故隐患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整改，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

4.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工程监管力度，围绕工程分包、安全组织机构、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等重点领域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建筑工程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认真排查事故隐患，尤其是对

于处于半停工状态的工地，要强化安全管理措施，对发现的事故隐患要严格落实整改监控责任，从源头上有效

防范和遏制建筑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多发势头。


